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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保护古树名木资源，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古树名

木的保护和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古树，是指

经依法认定的树龄 100 年以上的树

木；本办法所称的名木，是指经依法认

定的稀有、珍贵树木和具有历史价值、

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第四条 古树名木保护实行属地

管理、政府主导、专业保护与公众保护

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将

古树名木的资源调查、认定、抢救以及

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培训等经费列入

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城市园林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古树名木

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工

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

助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

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古

树名木的义务，不得损害和自行处置

古树名木，有权制止和举报损害古树

名木的行为。

第八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古树名木资源进行普查，将符合条件

的树木按照以下规定进行认定，实行

分级保护：

（一）对树龄 500 年以上的古树实

行一级保护，由县（市、区）古树名木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鉴定，报省古树名木

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二）对名木实行一级保护，由县

（市、区）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鉴

定，报省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三）对树龄 300 年以上不满 500

年的古树实行二级保护，由县（市、区）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鉴定，报设

区的市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四）对树龄100年以上不满300年

的古树实行三级保护，由县（市、区）古树

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鉴定后认定。

设区的市、县（市、区）古树名木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古树名木目录报省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县级以

上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古树

名木目录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一树一档的要求，

统一编号，建立古树名木图文档案和

电子信息数据库，对古树名木的位置、

特征、树龄、生长环境、生长情况、保护

现状等信息进行动态管理。

第十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在古树名木周围设立保护标志，设置

必要的保护设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划

定保护范围：

（一）一级保护的古树和名木保护

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5米；

（二）二级保护的古树保护范围不

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3米；

（三）三级保护的古树保护范围不

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2米。

禁止损毁、擅自移动古树名木保

护标志和保护设施。

第十一条 县（市、区）古树名木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古树

名木的养护人：

（一）生长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旅游度假区等用地范围内的古

树名木，该区域的管理单位为养护人；

（二）生长在文物保护单位、寺庙、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等用地范围

内的古树名木，该单位为养护人；

（三）生长在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管

理的公共绿地、公园、城市道路用地范

围内的古树名木，园林绿化专业养护

单位为养护人；

（四）生长在铁路、公路、江河堤坝

和水库湖渠等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

木，铁路、公路和水利设施等的管理单

位为养护人；

（五）其他生长在农村、城市住宅

小区、居民私人庭院范围内的古树名

木，该古树名木的所有人或者受所有

人委托管理的单位为养护人。

养护人不明确或者有异议的，由

古树名木所在地县（市、区）古树名木

行政主管部门协调确定。

第十二条 省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按照古树名木分级保护要求，制定

古树名木养护技术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古树名木养护知识的宣传和

培训，指导养护人按照养护技术规范

对古树名木进行养护，并无偿提供技

术服务。

养护人应当按照养护技术规范对

古树名木进行日常养护，古树名木的

日常养护费用由养护人承担。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养护激励

机制，与养护人签订养护协议，明确养

护责任、养护要求、奖惩措施等事项，

并根据古树名木的保护级别、养护状

况和费用支出等情况给予养护人适当

费用补助。

第十四条 县（市、区）古树名木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对古树名木进行专业养护。

养护人发现古树名木遭受有害生

物危害或者其他生长异常情况时，应

当及时报告县（市、区）古树名木行政

主管部门；县（市、区）古树名木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的，及时进行救治。

第十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国家

捐献古树名木以及捐资保护、认养古

树名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捐献古

树名木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适当奖励。

第十六条 因古树名木保护措施的

实施对单位和个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县（市、区）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给予适当补偿。

古树名木保护措施影响文物保护

措施落实时，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协商，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

的行为：

（一）擅自砍伐、采挖或者挖根、剥

树皮；

（二）非通透性硬化古树名木树干

周围地面；

（三）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新建

扩建建筑物和构筑物、挖坑取土、动用

明火、排烟、采石、倾倒有害污水和堆

放有毒有害物品等行为；

（四）刻划、钉钉子、攀树折枝、悬

挂物品或者以古树名木为支撑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

行为。

第十八条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需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施工

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根据古树名

木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保护要求制定保

护方案；县（市、区）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

门对保护方案的落实进行指导和督促。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对古树名木进行迁移，实行异地保护：

（一）原生长环境不适宜古树名木

继续生长，可能导致古树名木死亡的；

（二）古树名木的生长可能对公众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无法采取防

护措施消除隐患的；

（三）因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建

设，确实无法避让的；

（四）因科学研究需要的。

迁移古树名木应当制定迁移方

案，落实迁移、养护费用，并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城市绿化条例》

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养护人发现古树名木死

亡的，应当及时报告县（市、区）古树名

木行政主管部门。县（市、区）古树名

木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10个工

作日内组织人员进行核实，情况属实

的，及时报相应的古树名木行政主管

部门予以注销。

砍伐已死亡的古树名木应当依法

办理审批手续。已死亡的古树名木具

有重要景观、文化、科研价值的，可以

采取相应措施予以保留。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

二款规定，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古树名

木保护标志、保护设施的，由县级以上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规定，损害古树名木的，由县级

以上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浙

江省森林管理条例》规定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

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损害古树名木

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上１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

损害古树名木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

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

第十八条规定，未在施工前制定古树名

木保护方案，或者未按照古树名木保护

方案施工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１万元以上

３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

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古树名木受

损害或者死亡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

□记者 章芳敏 见习记者 施金果

“你们看，这两棵古树现在长势是

不是比前两年好多了？前期因为村庄

建设，古树因周边进行道路硬化而出

现落叶情况。后来，在市农林局等有

关部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在古树周

边造了草坪，古树就‘活’了过来。”近

日，芝英镇雅庄村村民李先生指着村

里的两棵古樟树高兴地对记者说。

其实，像雅庄村这样因为道路硬

化影响古树生长的事例屡见不鲜。幸

运的是，雅庄村的古树得到了农林专

家的及时救护。

近两个月来，前仓镇历山村福建

寮自然村的村庄改造也在如火如荼地

展开。福建寮的古树、古树群是该村

的一大亮点。该村村民傅向阳介绍，

在村庄建设中，各级部门都明确提出

把古树保护摆在首位，古树周围的改

造都保留原样，不破坏植被，即使古树

周边要砌围墙也用原生态的石头当栏

杆，给古树营造良好的生长空间。

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胡

官军介绍，古树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古树名木的保护需将古树投影范围内

的道路改建成绿化带。不同等级的古

树对所需求的绿化面积不同。一级古

树名木保护范围为距树冠垂直投影以

外 5 米所围合的范围，二级、三级分别

为 3 米、2 米。温度、光照、水分、空气、

土壤是影响植物生长的五大因素，古

树名木的保护必须从这些因素出发。

温度变化直接影响着植物的光合

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等。倘若在

古树周边进行道路硬化，那么长于地

表之下的植物根系便会被“灼烧”。同

时，道路硬化会导致地下空气不流通，

影响植物根系的呼吸。

同时，光照强度、光照质量都会影

响植物的生长发育。古树名木四周保

护范围建造房屋是不许可的，因为这

会 直 接 影 响 到 古 树 的 光 照 强 度、质

量。如果古树周围长了些其他杂树，

也应砍除。

水分也是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和运

输，还是植物自身体内进行的一系列

作用，都必须在水分作用下才能进行。

此外，古树名木生长，需要适宜的

土壤，不宜过酸或过碱且要避免受污

染。古树旁应禁止垃圾乱堆放、有害

物质乱抛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树承载

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也见证了村庄

的历史变迁。在此，市农林局提醒广

大市民：新农村建设应加强古树名木

保护，控制好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

土壤这五大因素，为古树提供良好的

生长环境。

新农村建设应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雅庄村造草坪保护古树雅庄村造草坪保护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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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931 永 康 市 恬 海 工 艺
礼品有限公司遗失永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5 年 11 月 4 日 核 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4787743579F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永康市恬海工艺礼品有

限公司
2017年9月29日

声 明
9931 永康市恬海工艺礼
品有限公司遗失浙江永
康农村合作银行龙山支
行四路分理处核发的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82000991203，声 明
作废。

声 明
9933 徐锦涛、李丽娅夫
妇遗失孩子徐沐言 2016
年10月29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正页），出生证号：
P330469963，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934 永康市红昊厨具有
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3 月
7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000192723 营 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红昊厨具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9日
声 明

9934 永康市红昊厨具有
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 本 ），浙 税 联 字 ：
330784093190383，声明
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937 程方雷遗失永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5 月 26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330784610025341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程方雷
2017年9月29日

声 明
9928 永康市天鑫建筑装
潢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浙税联字：
330784699505941，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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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第8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